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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标准老旧致新产品处境尴尬

家电技术日新月异，新产品、新功能层出不

穷。 但由于标准滞后，致使一些新产品虽市场销

售情况喜人，却处境尴尬。

在吸油烟机市场上， 侧吸式产品眼下正迅

速崛起。 侧吸式吸油烟机也叫近吸式吸油烟机，

是相对于顶吸式吸油烟机而言的。 其通过改变

进风口的位置，缩短进风口与油烟源头的间距，

能够将从侧面产生的油烟迅速吸走，吸净率高，

无压抑感，克服了易碰头、滴油等缺点。

中怡康数据显示，2011 年前三季度，侧吸式

吸油烟机的零售量市场占比已经达到 31.2%，而

在 2008 年，这一数据还仅为 2%，2010 年也只达

到了 16.4%。 另外，目前侧吸式吸油烟机参与品

牌的数量也大幅增加，万和、万家乐、方太等知

名品牌均推出了侧吸式产品。 据不完全统计，侧

吸式吸油烟机已经形成近百万台的市场规模以

及需求。

但是，查阅相关标准，记者却发现此类产品

目前市场地位尴尬。 GB4706.28-2008《家用和类

似用途电器的安全、 吸油烟机的特殊要求》（以

下简称《要求》）中对吸油烟机的定义为“安装在

炉灶上方， 用于收集被污染空气的电动器具”，

对于吸油烟机市场上的新宠———侧吸式油烟机

也给予了相应的定义。 但是对于产品的安装高

度仍然沿用了旧国标中 65厘米的要求。

《要求》第 7.12.1 条规定：“炉灶上烹调器具

的支撑面与吸油烟机最低部位的最小距离：如

果吸油烟机安装在燃气炉灶上方， 该距离应至

少为 65厘米。 ”对此，中国家电研究院副总工程

师张亚晨认为， 这样的要求不仅令侧吸式吸油

烟机的生产、检测、认证等都面临巨大困扰，也

使这类产品在市场上处于尴尬的境地， 因为其

安装位置位于炉灶的侧上方，因此，炉灶上烹调

器具的支撑面与此类吸油烟机最低部位的距离

通常仅为 15厘米～30厘米。

不过张亚晨也表示，任何情况下，因为满足

不了标准要求而试图降低标准要求的想法和行

为都是不能接受的。“侧吸式吸油烟机不适合 65

厘米的安装高度， 那么就必须用有力的证据证

明器具在较低的高度上安装也是安全的。 ”他介

绍说，大量试验证明，降低安装高度并不会降低

侧吸式吸油烟机的使用安全系数。 因此，安装高

度的规定存在缺陷，应该修改。“在制定标准时，

侧吸式吸油烟机的市场份额还非常小。 ”中国五

金制品协会副秘书长柳润峰表示。 而据记者了

解，最新修订的吸油烟机标准已经上报。

◆推荐性要求隐身于强制性国

标中

强制性国家标准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标准中的

内容都是要强制执行的， 达不到此类标准要求

的产品将不允许生产和上市。 但是如果在此类

标准中存有推荐性条款， 则不仅会让标准的执

行者倍感困惑， 也有可能造成监督和检测的混

乱。

2011 年底，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了对 20 款

微波炉产品的比较试验结果， 其中有 5 款微波

炉经检测加热不均匀， 未能达到相关标准的要

求。 但是，中国家电研究院小家电部部长葛丰亮

对此解释说，《家用和类似用途微波炉能效限定

值及能效等级》 标准中的确存在“均匀加热标

准”要求，其中带有转盘的微波炉加热均匀性应

不小于 70%， 不带转盘的微波炉加热均匀性应

不小于 60%。 但是该标准虽然是强制性的，可对

于加热均匀性的要求却是推荐性的， 因为其前

言中规定：“本标准的第 4.3 条、第 4.4 条、第 4.5

条、第 4.6条为强制性的，其余为推荐性的。 ”

这样的标准并非仅此一例。

正在制定中的 GB17713 （原 GB/ T1 7 7 1 3 ）

《吸油烟机》 前言中规定：“本标准为条文强制

性标准。 本标准的第 5.3 条、 第 5.4 条、 第

8.1.2条的黑体字部分为强制性的， 其余为推荐

性的。”

正在制定中的 GB××××—200×《电压

力锅安全及性能要求》 前言中规定：“本标准的

第 4 章、第 5.7 条、第 5.19 条、第 7 章、第 9 章为

推荐性条款，其余为强制性条款。 ”

“《标准化法》 对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

有着明确的规定， 但从来没有将两种性质的标

准糅并在一起的规定。 ”张亚晨认为这一现象有

对《标准化法》规定的误用嫌疑。 同时，《质量法》

要求生产企业应将产品生产所执行的标准明示

在产品（说明书或包装箱）上，企业不进行明示，

就属于违法行为，但一旦明示执行标准，就必须

被迫执行推荐性内容。 这很有可能让微波炉事

件重演。“如果企业采取笨而有效的方法明示：

本产品执行 GB××××标准， 但第××条、

第××条、第××条、第××条除外，恐怕不明

就里的消费者又会产生诸多疑问。 ”张亚晨如是

认为。

◆推荐性标准遭遇执行难

一流企业做标准、二流企业做品牌、三流企

业做产品， 当企业发现标准能够增加其在市场

竞争中的砝码时，标准之战便在企业间展开。 如

今，标准之争已不仅仅局限于企业之间，组织、

机构及各种联盟等也纷纷卷入其中。 而这些单

位推出的大多为推荐性标准， 由于部分标准仅

仅代表了其中一方的利益或是意见， 出台后常

常会遭遇执行难的尴尬。

2006 年曾被业内称为标准制定高峰年，此

后的数年间，各个企业纷纷制定企业标准，并寻

机将其扩展为行业标准， 加大自身市场竞争的

优势。 于是就有了由企业主导的成套家电标准、

电热水器安全标准、鲜风空调标准、空调节能清

洗维护标准、变频空调标准、保鲜冰箱标准、空

调安装标准、平板电视安装标准等等。 但在这些

标准的背后，不难看到海尔、美的、创维、TCL 等

家电巨头的身影。 另外，像呼吁数字电视双高清

标准、空调性能可靠性标准等等的制定，也有康

佳、志高等企业的声音。

另外，从 2006 年 5 月开始，国家标准化管

理委员会以家电业为试点， 公开征集企业参与

国家标准的制定， 并得到了业内龙头企业的积

极响应。 至今已有多项标准开始实施，而净水机

标准、 电炖锅标准等一系列标准的制定工作也

在不断推进。

但是，回顾这几年的家电业的标准战史，我

们发现，有不少标准都成为了摆设。比如从 2011

年 12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的家电延保规范，不仅

在消费者中知晓度很低， 记者在家电卖场调查

时发现，不少促销员也表示并不知情。 又如为了

规范二手货市场，国家相关部门曾发布《旧货品

质鉴定通则》和《旧货品质鉴定旧家用电器》两

项行业标准， 规定所有二手家电必须经过质量

监管部门的鉴定， 对已过使用年限的废家电强

制报废； 旧家电销售前必须在明显部位粘贴统

一的“旧货”标签，并注明家电的质量责任；未经

相关部门鉴定检测或未粘贴有关标志的二手家

电，不准在市场上流通。 虽然这两项标准已实施

多年， 在市场上至今仍然难觅二手家电“身份

证”。 （据《中国消费者报》）

家电推荐性标准因不具强制性，虽纷纷出台却常无人理睬；强制性标准虽

必须执行，却往往内含推荐性要求。 这正可谓———

标准的尴尬

与

尴尬的标准

对于家电业来说，这是一个标准层出的时代。 政府相关部门希望通过标准促进行业转型升级、规范行业竞争模式，

拟标机构和企业则希望通过标准赢得自己的话语权。 但是记者调查发现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一些标准的后面却隐藏着诸

多尴尬。


